








三、安置措施情况

为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，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出路。

在保证货币安置落实的同时，我区根据《印发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

地留用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09〕41 号）、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

工作的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6〕30号）和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的意见》（穗府

办规〔2018〕17号）的规定，留用地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的 10%

计算安排给被征地村集体，面积为 0.3678公顷（其中三凤村 0.0318

公顷，九一村 0.1280 公顷，山下村 0.0039 公顷，南溪村 0.2041

公顷），留用地兑现方式为实物留地，拟在广州市花都区（空港

经济区）2020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（机场北进场路东二地

块）（粤府土审（02）〔2021〕15号）中安排落实。给上述被征

地农民落实基本养老保障和培训就业等社会保障措施，确保被征

地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，具体将按省的

征地社会保障实施方案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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